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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

２

、公告程序

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意向书被中国证监会、 公司上市所在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为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公司收到相关认定文件后

２

个工作日内，相关各方应就该等事项

进行公告，并在前述事项公告后及时公告相应的回购新股、赔偿损失的方案的制定和进展情况。

３

、约束措施

（

１

）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则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上公开就未履行上述赔偿

措施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按中国证监会及有关司法机关认定的实际损失向投资者进行赔

偿。

（

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则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

体上公开就未履行上述赔偿措施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上述承诺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领取股东分红，同时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其按上述承诺

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若违反上述承诺，则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

媒体上公开就未履行上述赔偿措施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在违反上述承诺发生之日

起

５

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或津贴）及股东分红（如有），同时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

有）将不得转让，直至其按上述承诺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四）公司发行前持股

５％

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人侯军呈、方爱琴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明确知晓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相关的持股

５％

以上股东需履行的诚信义务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本人在公司本次发行前承诺如下：

（

１

）本人在锁定期满后

２４

个月内，直接或间接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

６％

；

（

２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

３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本人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５％

以下时除外；

（

４

）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

、本次发行前直接持股

５％

以上股东方玉友、李小林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人作为发行人直接持股

５％

以上股东，已明确知晓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相关的持股

５％

以上股东需履行的诚信义务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人在

公司本次发行前承诺如下：

（

１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

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

持；

（

２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

３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本人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５％

以下时除外；

（

４

）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五）相关主体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１

、发行人相关措施及承诺

为保证本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和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公司拟通

过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加快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等措施，从而提升资产质量、

增加营业收入、增厚未来收益、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 具体措施如下：

（

１

）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

公司已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及其各专门委员会、 监事

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和高级管理层的治理结构，夯实了公司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基础。 未来几

年，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快项目建设周期，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同时，公司将努力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完善并强化投资决策程序，设计更为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合理运用各种融资工

具和渠道，控制公司资金成本，节省财务费用支出；另外，公司也将继续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加强成本管

理并强化预算执行监督，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和管控风险。

（

２

）加快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围绕于主营业务，从现有业务出发，增强公司的经营能力。 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争取募投项目早日达产并实现预期效益。

（

３

）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增强利润分配的透明度，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已根据中国

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３

］

４３

号），对公司上市

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条款进行了相应规定。

公司股东大会已对《关于制定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强化对投资

者的收益回报，建立了对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对利润分配做出制度性安排，保证利

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承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后续出台的实施细则，持续完善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

的各项措施。

本公司如违反前述承诺，将及时公告违反的事实及原因，除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归属于本公司的原

因外，将向本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同时向投资者作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

投资者的利益，并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上述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不等于对发行人未来利润做出保证。

２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为保证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本人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承诺：

（

１

）任何情形下，本人承诺均不滥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均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

动，不会侵占公司利益；

（

２

）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另行发布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其承诺的相关意见及实

施细则后，如果公司的相关规定及本人承诺与该等规定不符时，本人承诺将立即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出具补充承诺，并积极推进公司作出新的承诺或措施，以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要求；

（

３

）本人承诺全面、完整、及时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

的任何有关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的承诺。 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本

人愿意：

①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

②

依法承担对公司和

／

或股东

的补偿责任；

③

无条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

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的处罚或采取的相关监管措施。

上述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

３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为保证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本人作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

诺：

（

１

）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得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

利益；

（

２

）本人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的预算管理，本人的任何职务消费行为均将在为履行本人职责之必须

的范围内发生，并严格接受公司监督管理，避免浪费或超前消费；

（

３

）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

４

）本人承诺积极推动公司薪酬制度的完善，使之更符合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要求；支持公司董

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在制订、 修改补充公司的薪酬制度时与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

５

）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另行发布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其承诺的相关意见及实

施细则后，如果公司的相关规定及本人承诺与该等规定不符时，本人承诺将立即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出具补充承诺，并积极推进公司作出新的承诺或措施，以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要求；

（

６

）本人承诺全面、完整、及时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

的任何有关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的承诺。 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本

人愿意：

①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

②

依法承担对公司和

／

或股东

的补偿责任；

③

无条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

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的处罚或采取的相关监管措施。

上述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不等于对发行人未来利润做出保证。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的承诺

保荐人及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本公司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若因本公

司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

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本公司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勤勉尽责地开展业务，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并对此承

担责任。

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

因本所为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如能证明本所没有过错的除外。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承诺：

若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如能证明无过错的除外。 国浩保证遵守以上承

诺，勤勉尽责地开展业务，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并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公司发行上市后股利分配政策

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和现金分红比例。根据《公司章程（草案）》，本次发行上市后本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一）公司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利润分配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

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但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若外部经营环

境或者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可充分考虑自身生产经营、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需要根

据本章程规定的决策程序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利润分

配。利润分配中，现金分红优于股票股利。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公司

在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同步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股票股利的方式进行利润分

配。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或股利分配。

（三）利润分配的顺序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

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

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

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

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

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四）公司现金分红的条件及现金分红政策

１

、现金分红条件

（

１

）公司该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

值；

（

２

）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２

、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１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

２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

３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后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五）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利润分配的条件和比例

在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业绩增长快速，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

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确保足额现金利润分配的前提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

预案。董事会拟采用股票方式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以股东合理现金分红回报和维持适当股本规模为前

提，并综合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确保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

体利益。

（六）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决策程序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供给和需求情况拟订。 董事

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和股利分配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

事宜，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资金需求、融资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科学地制

定利润分配方案，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核并发表独立明确的意见。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

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

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监事会应

对董事会制定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股利分配预案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公告、年度报告中披露原因，以及公司

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制定或修改利润分配相关政策时， 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股东大会审议制定或修改利润分配相关政策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现金或股利的派发

事项。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七）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披露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并对以下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现

金分红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现金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

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

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 如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

应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八）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和变更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变更。 公司应当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并结合股东 （特别是公众投资

者）、独立董事的意见制定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 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确

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将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调整后

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议案，须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独立董事应当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董事会

审议修改利润分配相关政策时，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并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方可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修改利润分配相关政策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为充分听取中小股东意见，公司应通过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为社会公众股东

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必要时独立董事可公开征集中小股东投票权。

三、公司上市后三年利润分配规划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对上市后未来三

年的股利分配作出了进一步安排。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公司在足额提取法定公

积金以后，每年向股东现金分配股利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具体利润分配政策及公司上市后三年利润分配规划详见《招股意向书》之“第十一节管理层讨论与

分析”之“八、未来分红回报规划”相关内容。

四、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经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顺利完成，则截至本次公开

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未

分配利润

３３

，

７００．４４

万元。

五、本公司提请投资者关注下列风险，并请认真阅读“风险因素”一节的全部内容

（一）市场竞争风险

中国的化妆品行业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也是完全开放的充分竞争市场，国际日化巨头纷

纷进入中国，并在化妆品行业的市场份额上处于明显优势。 近年来，国内化妆品企业通过丰富有效的市

场营销和广告宣传迅速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但与国际品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化妆品企业

需要不断强化品牌形象和提高品牌知名度，设计开发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从而在化妆品市场竞

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若公司未能在广告宣传和市场营销中持续投入，未能准确把握市场需求或产品定位

开发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将下降，公司存在因行业竞争加剧导致盈利能力下降的

风险。

（二）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冲击的风险

２０１６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５１

，

５５６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６．２％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４１

，

９４４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５．６％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０．８％

上升至

１５．５％

。 随着互联网向实

体经济的逐步渗透，电子商务等新型营销渠道发展越来越快。化妆品行业传统的线下销售模式正受到流

通效率更高、信息传递更快、产品展示功能更丰富的电子商务模式的冲击，电子商务的爆发使线上线下

化妆品零售渠道的竞争不断加剧。 近年来，化妆品行业内众多企业针对新兴业态，不断挖掘线上渠道发

展空间，努力实现线上和线下渠道的快速融合发展。 但是如果未来电子商务持续保持高速的发展趋势，

而公司未能在电子商务渠道维持高投入高增长，将会对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三）经销商管理风险

发行人自设立以来，公司产品的销售以渠道分销方式为主，其中主要系与经销商合作。报告期内，公

司通过与经销商合作实现的收入分别为

１５３

，

０８０．２８

万元、

１３１

，

７０５．５５

万元、

１１８

，

６３０．６１

万元和

５９

，

７６４．４３

万

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８８．０８％

、

８０．１３％

、

７３．１４％

和

７１．７５％

。在可预见的未来一定时期内，公

司的产品销售仍将沿用此模式。

报告期内各期公司与经销商合作收入逐年小幅下降，主要系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对日化专营店、商

超等传统销售渠道有所冲击，发行人日化专营店及商超渠道的终端销售网点逐年减少；除“珀莱雅”品牌

的经销商相对稳定外，发行人其他品牌的经销商波动有所加大。

与经销商的合作有利于销售网络的快速扩张，分散建立营销网络的投资风险，降低营销成本。 公司

通过与经销商签订经销合同的方式，对经销商进行规范和管理，但如果经销商不能较好地理解公司的品

牌理念和发展目标，或经销商的营销推广能力跟不上公司发展要求，或经销商对零售终端网点的管理不

能及时体现公司的营销政策及适应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 或经销商严重违反合同都将增加营销管理的

难度，导致营销网络和产品价格体系的不稳定，且对公司的产品、品牌形象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公司

的销售收入。

（四）品牌形象维护风险

品牌形象是公司实现产品销售的重要因素。若一旦发现影响公司品牌形象的事件，公司将及时提出

商标异议或侵权诉讼，以保护公司的品牌和商标免受不利影响。但公司不能确保完全杜绝市场上仿冒公

司品牌进行非法生产、销售及其他侵犯公司品牌形象的事件发生。公司存在品牌形象被盗用或被侵权的

风险。 公司为保护品牌形象而进行的诉讼将会产生较高费用，因此会对公司盈利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为维护品牌形象，公司每年均在广告宣传方面投入较大资源。若公司在未来无法保证品牌宣传

的持续投入，或广告投放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则将对公司的品牌形象维护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导致公司

业绩下滑。

（五）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诉讼、处罚和品牌受损风险

化妆品虽然是一种安全风险较低的时尚类消费品，但如果公司采购的原材料出现质量问题，且公司

在生产过程中未能检测出相关问题，消费者使用此类产品，可能诱发过敏或其他不适现象，进而引起消

费者投诉；或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未能按审批及标签标识的成份或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生产，存在被监管

部门处罚的风险。如公司未能及时、妥善处理上述问题，从而引发媒体负面报道，将导致公司品牌形象受

损，进而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公司股东不在本

次发行过程中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发行价格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或与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的方式，以及中国证

监会规定的其它方式确定，最终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将由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照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４．３３

元（按照报告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

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照报告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筹

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市净率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取网下向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账户的自然人、法人及

其他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承销方式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５

，

１８８．６８

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９４３．４０

万元

律师费用：

３３９．６２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２９．２５

万元

发行手续费、印刷费：

３７．７３

万元

发行费用总额

６

，

９３８．６８

万元

注：以上发行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Ｐｒｏｙａ Ｃｏｓｍｅｔｉｃ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侯军呈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住所（邮政编码） 杭州市西湖区世贸丽晶城欧美中心

１

号楼（

Ｄ

区）

１６０５

室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３５２８５０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３５２８１３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ｐｒｏｙａ－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

电子邮箱

ｐｒｏｙａ－ｇｒｏｕｐ＠ｐｒｏｙａ．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发行人是由珀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以经发行人会计师审计

的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

２８２

，

２１４

，

８４１．５９

元为依据，将净资产中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折合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剩余净资产

１３２

，

２１４

，

８４１．５９

元作为股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珀莱雅有限整体变更为

股份公司前后，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变。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在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

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并取得注册号为

３３０５０３０００００２４１３

的《营业执照》。（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换发为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９１３３０１００７８９６６５０３３Ｆ

的《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发行人设立时，各发起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侯军呈

７

，

２６４．０５００ ４８．４２７０

２

方玉友

４

，

８９２．４７５０ ３２．６１６５

３

李小林

７５８．９４００ ５．０５９６

４

徐君清

７４１．９９００ ４．９４６６

５

曹良国

７２５．８３５０ ４．８３８９

６

正德投资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７

高定保

６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００

８

方爱芬

３９．０９００ ０．２６０６

９

周方坚

３８．３４００ ０．２５５６

１０

王以人

３３．３３００ ０．２２２２

１１

高秀明

２６．６７００ ０．１７７８

１２

方加安

２５．００５０ ０．１６６７

１３

叶财福

２１．６３００ ０．１４４２

１４

李建清

１９．９０５０ ０．１３２７

１５

陈东方

１８．３３００ ０．１２２２

１６

李文清

９．２４００ ０．０６１６

１７

徐东魁

６．８１００ ０．０４５４

１８

鲍青芳

６．５４００ ０．０４３６

１９

方加琴

４．９９５０ ０．０３３３

２０

方善明

４．９９５０ ０．０３３３

２１

叶红

１．８３００ ０．０１２２

合计

１５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公司各发起人用作出资的资产为珀莱雅有限净资产。

三、发行人的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变化情况及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拟公开发行

５

，

０００

万股新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公司股

东不在本次发行过程中公开发售股份。

公司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如下：

项目

股东名称

／

姓名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侯军呈

７

，

２６４．０５００ ４８．４２７０ ７

，

２６４．０５００ ３６．３２０３

方玉友

４

，

８８５．８０００ ３２．５７２０ ４

，

８８５．８０００ ２４．４２９０

李小林

７５８．９４００ ５．０５９６ ７５８．９４００ ３．７９４７

徐君清

７４１．９９００ ４．９４６６ ７４１．９９００ ３．７１００

曹良国

７２５．８３５０ ４．８３８９ ７２５．８３５０ ３．６２９２

正德投资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方爱芬

３９．０９００ ０．２６０６ ３９．０９００ ０．１９５５

周方坚

３８．３４００ ０．２５５６ ３８．３４００ ０．１９１７

王以人

３３．３３００ ０．２２２２ ３３．３３００ ０．１６６７

高秀明

２６．６７００ ０．１７７８ ２６．６７００ ０．１３３４

方加安

２５．００５０ ０．１６６７ ２５．００５０ ０．１２５０

高定保

６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００

叶财福

２１．６３００ ０．１４４２ ２１．６３００ ０．１０８２

李建清

１９．９０５０ ０．１３２７ １９．９０５０ ０．０９９５

陈东方

１８．３３００ ０．１２２２ １８．３３００ ０．０９１７

李文清

１５．９１５０ ０．１０６１ １５．９１５０ ０．０７９６

徐东魁

６．８１００ ０．０４５４ ６．８１００ ０．０３４１

鲍青芳

６．５４００ ０．０４３６ ６．５４００ ０．０３２７

方加琴

４．９９５０ ０．０３３３ ４．９９５０ ０．０２５０

方善明

４．９９５０ ０．０３３３ ４．９９５０ ０．０２５０

叶红

１．８３００ ０．０１２２ １．８３００ ０．００９２

拟发行社会公众股 — —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详见本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之“一、本次发行的相关重要承诺的

说明”之“（一）股份锁定承诺”。

（二）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股权性质

１

侯军呈

７

，

２６４．０５００ ４８．４２７０

境内自然人股

２

方玉友

４

，

８８５．８０００ ３２．５７２０

境内自然人股

３

李小林

７５８．９４００ ５．０５９６

境内自然人股

４

徐君清

７４１．９９００ ４．９４６６

境内自然人股

５

曹良国

７２５．８３５０ ４．８３８９

境内自然人股

６

正德投资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其他

７

高定保

６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股

８

方爱芬

３９．０９００ ０．２６０６

境内自然人股

９

周方坚

３８．３４００ ０．２５５６

境内自然人股

１０

王以人

３３．３３００ ０．２２２２

境内自然人股

合计

１４

，

８４７．３７５０ ９８．９８２５ －

（三）发行人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

序号 股东姓名 在发行人处任职情况

１

侯军呈 公司董事长

２

方玉友 公司董事、总经理

３

李小林 —

４

徐君清 公司优资莱事业部日化渠道总经理

５

曹良国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６

高定保 —

７

方爱芬 —

８

周方坚 —

９

王以人 公司员工

１０

高秀明 —

（四）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中，方玉友系侯军呈配偶方爱琴的弟弟，方爱芬系方玉友、方爱琴的姐姐，李

建清系方玉友配偶的弟弟，故侯军呈、方玉友、方爱芬及李建清存在关联关系；徐君清系鲍青芳的妹夫，

故徐君清和鲍青芳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自然人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侯军呈

７

，

２６４．０５００ ４８．４２７０

２

方玉友

４

，

８８５．８０００ ３２．５７２０

３

方爱芬

３９．０９００ ０．２６０６

４

李建清

１９．９０５０ ０．１３２７

５

徐君清

７４１．９９００ ４．９４６６

６

鲍青芳

６．５４００ ０．０４３６

合计

１２

，

９５７．３７５０ ８６．３８２５

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方爱琴持有公司股东之正德投资

２．３３３０％

的合伙份额，正德投资持有公司本

次发行前

２．００００％

的股份。

此外，股东曹良国系正德投资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正德投资

６５．９４７０％

的合伙份

额，故股东曹良国及正德投资存在关联关系。

另外，李小林、徐君清、叶财福、陈东方、李文清、徐东魁、鲍青芳、方加琴、方善明、叶红与侯军呈、方

玉友之间存在除关系密切家庭成员以外的其他亲属关系。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专注于化妆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目前旗下拥有“珀莱雅”、“优资莱”、“韩雅”、“悠雅”、“猫语

玫瑰”、“悦芙媞”等品牌，产品覆盖护肤品、彩妆、清洁洗护、香薰等化妆品领域，满足不同年龄、偏好的消

费者需求；构建了覆盖日化专营店、百货商场、超市、电子商务和单品牌直营店等多渠道销售网络。

（二）发行人的经营模式

１

、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内容物原料和包装材料，其中内容物原料主要包括油酯蜡、乳化

剂、香精油、保湿剂、活性物、有机色素等；包装材料主要包括玻璃瓶、塑料瓶、印刷品、软管、吸塑类等。

公司建立了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从供应商选择、招标采购流程等各个方面做出严格规定，制定了《采

购管理制度》、《供应商管理制度》、《采购价格管理程序》、《原料采购管理制度》、《包材采购管理制度》、

《柜台采购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以保证采购材料的质量符合公司需求。

２

、生产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自主生产为主、

ＯＥＭ

生产为辅的生产模式。 公司产品以自主生产为主，使用自

有厂房、生产设备、工人、技术工艺组织生产。

３

、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旗下“珀莱雅”、“优资莱”、“悠雅”、“韩雅”、“猫语玫瑰”、“悦芙媞”等品牌均在国内销

售化妆品。 采用渠道分销模式进行销售的渠道主要有日化专营店、商场超市、电子商务、大型连锁超市、

电视购物和悦芙媞单品牌加盟店等，采用直销模式进行销售的渠道主要为电子商务、悦芙媞单品牌直营

店以及其他一些零星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各销售模式销售额及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情况如下：

销售模式

销售类

型

销售渠道

结算

方式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渠道分销

与经销

商合作

日化专营

店

买断

方式

４６

，

２３０．４９ ５５．５０ ９３

，

３８６．５９ ５７．５８ １０２

，

７３８．５３ ６２．５０ １１６

，

１４３．２７ ６６．８２

商场超市

买断

方式

８

，

５２４．１７ １０．２３ １６

，

３９５．６２ １０．１１ ２１

，

３０８．８８ １２．９６ ２８

，

８６７．４８ １６．６１

电子商务

买断

方式

５

，

００９．７７ ６．０１ ８

，

８４８．４０ ５．４６ ７

，

６５８．１４ ４．６６ ８

，

０６９．５２ ４．６４

小计

５９

，

７６４．４３ ７１．７５ １１８

，

６３０．６１ ７３．１４ １３１

，

７０５．５５ ８０．１３ １５３

，

０８０．２８ ８８．０８

大型

Ｂ２Ｃ

平台

京东、聚

美优品、

唯品会等

买断

方式

２

，

３４６．７９ ２．８２ １０

，

１８２．５１ ６．２８ ９

，

９０１．３７ ６．０２ ６

，

１５１．２３ ３．５４

代销

方式

９

，

２２３．２８ １１．０７ １３

，

６４４．０２ ８．４１ ８

，

２８９．６５ ５．０４ ６

，

２０２．３２ ３．５７

小计

１１

，

５７０．０７ １３．８９ ２３

，

８２６．５３ １４．６９ １８

，

１９１．０２ １１．０７ １２

，

３５３．５５ ７．１１

与连锁

商超合

作

沃尔玛、

屈臣氏等

买断

方式

－５０．９８ －０．０６ －６４．３５ －０．０４ －４２７．０８ －０．２６ ６３７．９２ ０．３７

代销

方式

６０９．６９ ０．７３ １

，

８８１．５８ １．１６ １

，

４１０．０８ ０．８６ ４６２．３８ ０．２７

小计

５５８．７１ ０．６７ １

，

８１７．２３ １．１２ ９８３．００ ０．６０ １

，

１００．３０ ０．６３

其他

电视购

物、悦芙

媞单品牌

加盟店及

其他

买断

方式

２０５．５８ ０．２５ ７２８．７１ ０．４５ ７８９．３４ ０．４８ ２９０．８７ ０．１７

代销

方式

７１１．７３ ０．８５ １６８．４７ ０．１０ － － － －

小计

９１７．３１ １．１０ ８９７．１８ ０．５５ ７８９．３４ ０．４８ ２９０．８７ ０．１７

小 计

７２

，

８１０．５２ ８７．４１ １４５

，

１７１．５５ ８９．５１ １５１

，

６６８．９１ ９２．２７ １６６

，

８２５．０１ ９５．９８

直销模式

电子商

务

天猫旗舰

店、淘宝

直营店等

－ ９

，

４４８．９０ １１．３４ １６

，

４６４．３２ １０．１５ １２

，

５９５．５１ ７．６６ ６

，

８１０．４５ ３．９２

直营店

悦芙媞单

品牌直营

店

－ ９１３．９３ １．１０ ３５７．３３ ０．２２ － － － －

其他

其他零星

销售

－ １２６．４０ ０．１５ １９２．５６ ０．１２ １０８．８０ ０．０７ １６８．２４ ０．１０

小 计

１０

，

４８９．２３ １２．５９ １７

，

０１４．２２ １０．４９ １２

，

７０４．３１ ７．７３ ６

，

９７８．６９ ４．０２

合 计

８３

，

２９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２

，

１８５．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４

，

３７３．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３

，

８０３．６９ １００．００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

报告期内各期，发行人主要向供应商采购活性物、保湿剂、油酯蜡、乳化剂、防晒剂等原料、包装材料

以及直接用于产品促销的各种物料。

（四）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２０１６

年， 跨国化妆品企业仍旧占据护肤品市场的主导地位。 根据

Ｅｕｒｏｍｏｎｉｔｏｒ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ｈａｒｅ

ＮＢＯ

）的统计，国内护肤品市场份额排名前五的依次为欧莱雅、资生堂、玫琳凯、宝洁和上海上美，除上

海上美外均为跨国化妆品企业。基于跨国公司先进的产品研发和多年建立的良好品牌形象，仍然受到多

数消费者的追捧。但本土化妆品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品牌经营，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上海上美、上海

家化、伽蓝集团、百雀羚和珀莱雅跻身国内护肤品市场份额前列，其中珀莱雅在国内护肤品市场的份额

为

２．０％

。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１

、商标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拥有商标权共

５１１

项，其中境内注册商标

４８１

项、境外注册商标

３０

项。

２

、专利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子公司拥有专利

２５０

项，其中境内发明专利

３０

项，境内实用新型专利

２８

项，

境内外观专利

１９０

项，境外外观专利

２

项。

３

、土地使用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土地使用权共

９

宗。

４

、房屋建筑物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房屋建筑物共

２２

处。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均未与本公司从事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

１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履行了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 独立董事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

方的关联担保、关联采购和销售、关联租赁均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符合市场定价原则及公平原则，定价

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报告期的关联交易均已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２

、关联交易及其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①

销售货物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销售金额及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

容

定价

方式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金额

（万元）

占营业

收入

（

％

）

金额

（万元）

占营业

收入

（

％

）

金额

（万

元）

占营业

收入

（

％

）

金额

（万元）

占营业

收入（

％

）

广州市鑫益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注］

销售化

妆品

市场

价

－ － － － ２７３．０９ ０．１７ １４２．７４ ０．０８

［注］：金衍华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担任发行人董事，广州市鑫益贸易有限公司系金衍华之兄

弟金衍国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故广州市鑫益贸易有限公司在上述期间内，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２０１４

年

度披露的销售额系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的销售额，

２０１５

年度披露的销售额系

２０１５

年

１－５

月的销售额。

②

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银行存款服务

报告期内， 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在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银行账户存款余额及

取得存款利息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期 间

期末存款余额

（万元）

存款利率

存款利息

（万元）

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

３３８．２４

市场利率

１６．４５

２０１５

年度

５

，

１１１．２３

市场利率

１７．９６

２０１６

年度

２

，

１６７．８７

市场利率

１７．１９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１６

，

６３８．３４

市场利率

９．６９

（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①

委托贷款

珀莱雅贸易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向珀宇实业提供委托贷款， 贷款本金

１２

，

１００

万元，年利率

６％

，实际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止，珀莱雅贸易共收取委托

贷款利息

４２９．５５

万元。

珀莱雅贸易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向珀轩投资提供委托贷款， 贷款本金

９

，

９００

万元，年利率

６％

，实际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止，珀莱雅贸易共收取委托

贷款利息

３５１．４５

万元。

②

代收代付股权转让款

单位：万元

债权人 年份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珀宇实业

２０１４

年度

－ １２

，

０６７．９５ １１

，

１８８．３１ ８７９．６４

２０１５

年度

８７９．６４ － ８７３．６１ ６．０４

２０１６

年度

６．０４ － ６．０４ －

珀轩投资

２０１４

年度

－ ９

，

８２８．５１ ９

，

５３３．２４ ２９５．２７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９５．２７ － ２９０．３６ ４．９１

２０１６

年度

４．９１ － ４．９１ －

２０１４

年度，珀宇实业、珀轩投资受让侯军呈等股东持有的珀莱雅有限（

２０１４

）股权时，将股权转让款

支付给发行人，由发行人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侯军呈等股东；发行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将相关税费退还

给珀宇实业、珀轩投资，由珀宇实业、珀轩投资代扣代缴。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尚未归还的款项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归还。

③

商标受让及转让

Ａ

、受让注册商标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珀莱雅股份与坤驿实业、珀莱雅控股原

５

位股东侯军呈、方玉友、方玉占、李小林、曹良

国及方玉友、太仁堂分别签订《商标转让合同》、《商标转让协议书》，约定珀莱雅股份无偿受让坤驿实业、

珀莱雅控股、方玉友和太仁堂持有的如下境内、境外商标：

注：珀莱雅控股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注销，故上述转让方系珀莱雅控股原

５

名股东。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部分商标转让手续正在办理中。

此外，珀莱雅股份受让自珀莱雅控股原股东的

３

项韩国商标所有权，因珀莱雅控股已注销，韩国知识

产权局不予接受转让申请，故该

３

项商标所有权无法完成转让。 珀莱雅控股原

５

名股东已出具承诺，放弃

该

３

项商标的所有权。 具体如下：

Ｂ

、转让注册商标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发行人与太仁堂签订《商标转让协议书》，约定发行人将其持有的

４９４９９２２

号“枫之灵”

（第

３０

类）、

４９４９９１１

号“枫之灵”（第

３２

类）商标所有权以

１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太仁堂。 此项商标所有权转让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的核准。

④

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发行人接受关联方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人 债权人 债务人 起止时间 担保金额（万元）

侯军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埭溪支行

发行人

２０１３．０６．２７－２０１６．０６．２７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注

１

］

方玉友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运河支行

珀莱雅贸易

２０１３．０５．１７－２０１５．０５．１７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注

１

］

侯军呈

２０１３．０５．１７－２０１５．０５．１７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注

１

］

侯军呈、方爱

琴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延中支行

珀莱雅贸易

２０１３．０８．２０－２０１５．０８．２０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注

１

］

侯军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吴兴支行

发行人

２０１５．１２．４－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注

１

］

侯军呈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运河支行

珀莱雅贸易

２０１５．１２．３０－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侯军呈、方爱

琴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延中支行

珀莱雅贸易

２０１６．１０．２７－２０１７．１０．２７ ７

，

６００．００

侯军呈、方爱

琴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吴兴支行

发行人

２０１６．９．２４－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侯军呈、方爱

琴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发行人

２０１６．９．２４－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侯军呈、方爱

琴、方玉友、

李玲红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发行人

为珀莱雅股份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签订的

０３７０３７５

号《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不超过

３

亿元。

侯军呈、方爱

琴、方玉友、

李玲红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发行人

为珀莱雅股份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签订的

０３６９９２

号《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

超过

１

亿元。

注

１

：截至报告期末，该项担保合同项下的借款已还清。

⑤

受让悦芙媞（韩国）股权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４

日，悦芙媞（杭州）与金会准之配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

１００

万韩元的价格收购其持

有的悦芙媞（韩国）

１００

万韩元出资额；同时悦芙媞（杭州）以

１０４

，

９００

万韩元对悦芙媞（韩国）进行增资。本

次受让完成后，悦芙媞（杭州）持有悦芙媞（韩国）

１００％

的股权。

⑥

偶发性销售和购买产品

２０１６

年度， 发行人向太仁堂销售化妆品计

１３．７１

万元； 发行人自太仁堂购买铁皮石斛相关产品计

１０．８２

万元。

⑦

出租办公场所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美丽谷与太仁堂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美丽谷承租的杭州市灵溪北路

２１

号合生

国贸中心

１

号楼

６

楼

Ｇ－Ｈ

室按原租赁价格转租给太仁堂，租赁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租金

共计

２６．０８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美丽谷与太仁堂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美丽谷承租的杭州市灵溪北路

２１

号合生

国贸中心

１

号楼

６

楼

Ｇ－Ｈ

室按原租赁价格转租给太仁堂，租赁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租金

共计

１１．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起，美丽谷将上述办公用房收回自用。

（

３

）关联方的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预收账款 广州市鑫益贸易有限公司

－ － － ６７．６４

３

、报告期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分析

（

１

）报告期内经常性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经常性关联销售

－ － ２７３．０９ １４２．７４

公司当期营业收入

８３

，

３７９．１１ １６２

，

３３７．３９ １６４

，

５２１．０４ １７４

，

０１０．１８

经常性关联销售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

％

）

－ － ０．１７ ０．０８

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销售均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定价公允，且关联交易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经常性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常成果的影响较小。

（

２

）报告期内偶发性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偶发性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符合业务发生时的《公司章程》以及相关协议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见下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

时间

现任公司职

务

任期起止

日期

简要经历

２０１６

年税

前薪

酬（万

元）

目前持

股比例

（

％

）

兼职情况

与本公司的

关联关系

侯

军

呈

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

董事长

２０１５．０７．３０

－

２０１８．０７．２９

中国国籍， 高中学历，

清华大学化妆品行业

渠道建设高级研修班

结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起任

浙江省湖州市政协委

员。 曾就职于义乌市

燎原日化有限公司、杭

州珀莱雅化妆品有限

公司、杭州珀莱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至今在发行人及前身

就职；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起担

任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今任发行人及

其前身董事长。

１１９．４０ ４８．４２７０

现兼任珀莱雅

贸易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美

丽谷执行董

事、韩国韩娜

社内理事兼代

表理事、乐清

莱雅执行董

事、悦芙媞（杭

州）董事长、悦

芙媞贸易执行

董事兼总经

理、创代电子

执行董事、上

海媞语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

丹阳悦芙媞执

行董事兼总经

理、秘镜思语

（杭州）董事

长、秘镜思语

贸易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坤

驿实业董事长

兼总经理、美

妆小镇执行董

事。

持有公司本

次 发 行 前

４８．４２７０ ％

的

股份， 系本

公司实际控

制人、 控股

股东

方

玉

友

男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

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５．０７．３０

－

２０１８．０７．２９

中国国籍， 高中学历，

清华大学化妆品行业

总裁高级研修班结业。

曾就职于石家庄燎原

化妆品有限公司、杭州

珀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杭州珀莱雅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至

今在发行人及其前身

就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今

任发行人及其前身董

事、总经理。

１１９．４０ ３２．５７２０

现兼任美丽谷

总经理、韩国

韩娜社内理

事、悦芙媞（杭

州）董事、乐清

莱雅总经理、

秘镜思语（杭

州）董事、坤驿

实业董事、太

仁堂董事。

持有公司本

次发行前

３２．５７２０ ％

的

股份

曹

良

国

男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

董事、副总经

理

２０１５．０７．３０

－

２０１８．０７．２９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

权，大专学历，四川大

学企业管理专业研究

生课程进修班结业，湖

州市吴兴区人大代表。

曾就职于乐山城北电

器厂、海南国际联合化

妆品有限公司、重庆协

力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重庆东银科技产业有

限公司、杭州珀莱雅化

妆品有限公司、杭州珀

莱雅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７

年至今在发行

人及其前身就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起任发行人及其

前身董事、副总经理。

９５．４０ ４．８３８９

现兼任韩国韩

娜监事、 悦芙

媞 （杭州）董

事、 秘镜思语

（杭州） 董事、

正德投资执行

事务合伙人、

坤 驿 实 业 董

事。

持有公司本

次发行前

４．８３８９ ％

的

股份，同时

系正德投资

的普通合伙

人、执行事

务合伙人，

持有正德投

资

６５．９４７０ ％

的合伙份

额，正德投

资持有公司

本次发行前

２％

的股份。

楚

修

齐

男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５．０７．３０

－

２０１８．０７．２９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

权， 企业管理硕士，高

级经济师。 曾任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业部百

货局副处长、中国百货

纺织品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现任中国百货商业协

会会长、励展华百展览

（北京） 有限公司董事

兼总经理。

８．００ －－

现兼任中国体

育用品联合会

副主席、中国

国际名牌协会

副会长、中国

商业年鉴社社

长、北京元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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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天津一

商友谊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

事、浙江奥康

鞋业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

事、本公司独

立董事。

－－

陈

彦

男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０８．０１

－

２０１８．０７．２９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

权，本科学历，高级会

计师，注册会计师（非

执业）。 曾任湖州市纺

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会计、浙江欧美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项目主管、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

书、副总经理。 现任湖

州尤创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投资

总监。

－－ －－

现兼任本公司

独立董事。

－－

裴

竹

祥

男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

监事会主席、

珀莱雅品牌

事业部总经

理

２０１５．０７．３０

－

２０１８．０７．２９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

权，大专学历。 曾就职

于邯郸国棉二厂、深圳

丽斯达日化有限公司、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

司、杭州珀莱雅化妆品

有限公司、杭州珀莱雅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至今在发行人

及其前身就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今任发行人及其

前身监事会主席、珀莱

雅事业部总经理。

９６．９８ －－

现兼任美丽谷

监事、创代电

子监事。

持有正德投

资

６．００００％

的

合伙份额，

正德投资持

有公司本次

发行前

２％

的

股份。

俞

燕

女

１９８０

年

２

月

监事、媒体采

购副经理

２０１５．０７．３０

－

２０１８．０７．２９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

权，中专学历。 曾就职

于浙江中原物业顾问

有限公司、杭州珀莱雅

化妆品有限公司、杭州

珀莱雅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７

年至今在发

行人及其前身就职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今任发行

人及其前身监事、媒体

采购副经理。

１４．３２ －－ －－ －－

徐

松

男

１９７０

年

６

月

职工监事、副

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５．０７．３０

－

２０１８．０７．２９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

权，本科学历。 曾就职

于宁波丽宝日化厂、杭

州宝丽丝日化有限公

司、杭州花海百货有限

公司、杭州珀莱雅化妆

品有限公司、杭州珀莱

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至今在发行人

及其前身就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发行人及

其前身职工代表监事、

副总经理助理。

２１．２８ －－

现兼任乐清莱

雅监事、悦芙

媞（杭州）监

事、悦芙媞贸

易监事、珀莱

雅贸易监事、

韩雅（杭州）监

事、上海媞语

监事、丹阳悦

芙媞监事、秘

镜思语（杭州）

监事、秘镜思

语贸易监事。

－－

张

叶

峰

女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公

共关系管理

部总监

２０１５．０７．３０

－

２０１８．０７．２９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

权，研究生学历。 曾就

职于浙江现代工贸集

团有限公司、广东乐百

氏集团有限公司、杭州

奥普电器有限公司、杭

州珀莱雅化妆品有限

公司、杭州珀莱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至今在发行人及其前

身就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

今任发行人及其前身

董事会秘书、公共关系

管理部总监；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发行人副总

经理。

４２．０２ －－ －－

持有正德投

资

３．１１１０％

的

合伙份额，

正德投资持

有公司本次

发行前

２％

的

股份。

章

敏

华

女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

财务负责人、

财务管理中

心总经理

２０１５．０７．３０

－

２０１８．０７．２９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

权，高中学历。 曾就职

于乐清市大荆粮食复

制厂、杭州珀莱雅化妆

品有限公司、杭州珀莱

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至今在发行人

及其前身就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今任发行人及其

前身财务负责人、财务

管理中心总经理。

３６．９０ －－ －－

持有正德投

资

３．１１１０％

的

合伙份额，

正德投资持

有公司本次

发行前

２％

的

股份。

（下转

A2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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